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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制度为我国重要制度设计，然而社区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在管理小区并落实该制度的过

程中常面临维修资金难以使用的困难。基于对我国维修资金相关制度现状的总结，以辽宁省社区工作者

学院为平台，通过问卷调查法，了解影响社区难以使用维修资金的因素与机制，认为维修资金使用工作

困难大多源自业主、政府、程序等多方面的影响，进而在“资金使用”、“主体明确”、“程序简化”

及“风险应对”四大方面为社区开展维修资金使用提供建议，期望以此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促进法治社

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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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al residential maintenance fund system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China. How-
ever, the community, as the main body of social governance, often faces difficulties in the use of 
maintenance funds in the process of managing the community and implementing the system.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levant systems of maintenance funds in China, tak-
ing the Liaoning Provincial Community Worker College as a platform and based on the question-
naire survey method, this paper understands the factors and mechanisms that affect the difficulty 
of the community in using maintenance funds and believes that most of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use of 
maintenance funds come from the influence of owners, governments, procedures, and other aspects, 
and then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use of maintenance funds in four 
aspects: “use of funds”, “clear subject”, “simplification of procedures” and “risk response”, hoping to 
enhance soci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 rule of the law so-
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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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有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维修资金”)使用工作存在的如房屋维修困难等问题逐渐

成为居民投诉热点。目前，实践与学理针对社区维修资金工作法律问题提供的系统指导与建议相对匮乏。

若相关问题处理不当，代管弃管小区社区将面临社区、业主、政府多方主体间矛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而完善住房相关维修养护和更新改造制度是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保障[1]。因此，理清维修资金制度各方主体间关系与制度，明确代管弃管小区社区在

维修资金启动、使用工作上的问题并探索有效治理对策，对于缓解社区维修资金使用工作压力、提升社

会治理效能至关重要。 

2. 我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制度梳理 

2.1. 民法典背景下业主自治与权利私有的民法维度 

从物权法到民法典时代，我国的维修资金制度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目前，学界对资金性质存在“共

有权说”1与“信托财产说”2的分歧[2]。依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相关条

文及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理论，业主自治是小区治理的核心法律原则，而维修资金作为业主的私有财产，

其设置旨在保护业主的共同利益[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 278 条，维

Open Access

 

 

1强调业主对资金的共有权属性。 
2主张资金管理应遵循信托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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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资金的启动、使用由业主共同决定，并设置“双 2/3”的程序性限制，只有通过业主表决后才能行使成

员权，方可启动小区区划内的主要事项。由此可见，民法典相关条款对维修资金启动程序及对资金使用

的监管规定，清晰展现出维修资金由业主共同管理、共同所有 3的私权属性，任何其他公权力非经法定程

序不得随意限制业主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考虑到我国目前各社区的业主自治水平普遍不高，因而公权

力也应对其进行适时干预以维持小区健康运转[3]。 

2.2. 物业管理维度下行政职能与民主决策的协同治理 

维修资金归集主体、程序、使用方式等条件在基层组织监管下具有严格程序，其中民主决策为贯穿

维修资金使用过程的主线，因而政府部门职能的行使对民主决策下群体行为的干涉具有被动性 4。以地

方街道办事处及其指导的社区居委会为例，二者只能在“物业管理缺位、业主大会筹备、不具业主大

会”特定情形下行使代管职能，承担促进资金收取、投入、管理、应急处理的职责。例如《物业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第 54 条 5 对“共用部分、设备设施”作出规定，以此维系维修资金合理使

用的公共利益属性。然而，在维修资金管理方面，则存在政府代管模式与业主自治的协同困境，仅少数

城市小区实现业主自治管理，多数地区仍由政府代管，形成“裁判员兼运动员”的监管漏洞[1]。 

2.3. 住房保障政策下维修资金制度实施的规制路径 

维修资金因其内在的公共利益属性，在缴存、使用、管理等环节受到严格的法定约束。除民法典与

《条例》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2008) (以下简称“《办法》”)亦对维修资金的启动条件、

程序等进行规定，在维护维修资金所有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对维修资金的管理作出更具执行力的规定，如

提出维修资金可采用购买国债方式增值、保值等等。然而，《办法》于处罚范围设定上也受到诸多限制，

如其规定的“双 2/3”条件在实践操作中面临较大难度，同时也难以获得来自实体法或程序法上的规制，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立法原意 6 的实现。又如缴存标准的法定化不足导致续筹困难。现有规定仅要

求余额低于首期 30%时续缴，但缺乏强制性措施，部分业主拖延缴费现象普遍[4]。由此则凸显维修资金

制度的实施需进一步优化相关程序规则以提升制度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的重要性。 

3. 研究数据与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在实施问卷调查之前，结合文献、案例等资料，整理出一系列可能影响维修资金使用工作的因

素，包括“业主”、“资金”、“社区条件”等因素，并希望在总体调研中得到相关性印证。因此，笔者

结合问卷数据，利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得出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 7 项因素同社区维修资金启动与使用问

题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的结论；综合全省范围社区书记数据反馈内容，共收集到 151 份来自辽宁省 14 个市

的社区书记的问卷答案；问卷信度系数值为 0.839 (大于 0.8)；样本来源地区构成为：大连市 25.71% (38
人)，沈阳市 21.85% (33 人)，鞍山市 14.57% (22 人)，抚顺市 7.28% (11 人)，本溪市 3.97% (6 人)，丹东

市 2.64% (4 人)，锦州市 3.31% (5 人)，营口市、辽阳市与盘锦市为 1.99% (3 人)，阜新市 3.97% (6 人)，
铁岭市 4.63% (7 人)，朝阳市 5.30% (8 人)，葫芦岛市 1.32% (2 人)；其中有 53.64%的书记填写其所管理

的社区存在弃管小区。 

 

 

3 依据《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 53 条，可知有三类主体在资金归集的方面负有支付维修资金义务，涵盖住宅物业、

住宅小区内非住宅物业及与单幢住宅楼结构相连的非住宅物业业主。 
4即采用行政指导等手段解决维修资金基础性问题。 
5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企业的同意后，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

续。业主所得收益应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6旨在防止业主权力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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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问卷设计涉及多种路径，结合两种路径对同类问题数据进行答案收集，发现目前“业主”、

“资金数目”与“业委会”是影响弃管小区使用维修资金的三大重要障碍(如图 1)，因而笔者也将结合上

述三大因素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如“行政工作”、“房屋本身及所有权情况”等则是影响该工作推进的次

要因素。 
 

 
Figure 1. Ranking of most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initiation and use of maintenance 
funds in the community escrow community 
图 1. 社区代管小区在维修资金启动、使用工作中遇到的大部分困难的影响因素排序 

3.1. 业主与机构设置存在阻碍事由 

对于前文所述，有的社区在代管弃管小区时并未启动过维修资金，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如图 2)，大部

分原因为“没有成立相应的专门机构”、“未曾遇到需要使用维修资金的情形”与“业主不配合或无使用

维修资金的意识”三种，可见影响弃管小区维修资金使用的深层次原因除未遇到需要使用维修资金的情

形外，大部分来自业主与相应的机构设置缺位或职能受阻。 
 

 
Figure 2. Reasons why the community has not started or used maintenance funds 
图 2. 社区未曾启动、使用过维修资金的原因 
 
在业主方面，如图 3，笔者设置如下几个选项，包括“已去世的业主的维修资金分摊问题中的确认争

议”、“出现侵权事实的责任认定存在争议”、“认知不足或由于其他原因拒绝缴纳维修资金”、“业主

意见征询时间较长”以及其他原因，在这些原因中，56.58%的社区书记填写其社区维修资金使用问题大

多是由于业主认知不足或由于其他原因 7而导致。 

 

 

7业主拒绝缴纳维修资金的行为违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 7 条，业主应依法履行缴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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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Problems in the initiation and use of community maintenance funds for owners 
图 3. 社区维修资金启动与使用工作于业主方面存在的问题 

3.2. 维修资金缴存与管理存在法律漏洞及隐患 

根据社区书记们反映，对于维修资金缴存工作，除了问卷中涉及的如“小区房屋老旧无维修资金”、

“小区维修资金再筹集困难”等问题，还存在“房产信息混乱”、“弃管弃居，待动迁”等阻碍社区代管

弃管小区维修资金使用工作的现实情况 8。在维修资金管理方面，小区维修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管理的

社区数占 24.5%，而“有”得到有效管理的社区比例仅占 6.62%，意味着在目前各个小区所代管的弃管小

区中维修资金大多并未得到有效的管理 9。 

3.3. 社区工作难以顺利运作 

在社区自身工作的相关调查方面，如图 4，目前社区工作于“‘共有部分’10与‘个人部分’认定困

难，居民争议多”、“‘紧急情况’与‘依法申请’标准认定困难”等方面存在问题。此外，如图 5，笔

者发现，第三方主体于维修资金使用工作中也存在问题，困难源于工程相关企业备选库不完善以及存在

房产公司或物业涉嫌违法交付、使用维修资金现象，同时也包含第三方监管单位监管存在漏洞等问题 11。 
 

 
Figure 4. Problems in the use of community maintenance funds in the community work 
图 4. 社区维修资金启动使用工作于社区自身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等机构设置方面，大部分社区书记表示其所代管弃管小区业委会

并未成立，或业委会成立之后不能正常运作，表示已成立并正常运作的社区书记占少数。对此，笔者对

各个社区存在的其所代管弃管小区有关业委会不能正常运作或未成立问题的背后原因，在问卷中开展进

一步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业委会不能正常运作的原因，主要有四：第一，业委会因业主意见需经“双

2/3”条件而难成立；第二，业主出于业委会成员无薪水或资金发放之考虑不愿担责，由此维修资金难启

动，后期由于各种原因业委会亦逐渐解散；第三，部分弃管小区或老旧小区的居民迫于生活压力没有精

 

 

8《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开发建设单位应协助建立维修资金专户，确保资金足额归集。 
9依据民法典第 285 条，物业服务人应妥善管理维修资金，并定期向业主公开收支情况。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 条明确共有部分的范围，可作为认定依据。 
11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 37 条，物业企业挪用维修资金的，应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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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关注或参与除生活以外的业委会事宜；第四，业主无法自我召集、社区工作能力有限，或者是因为政

府制定相关政策或法规程序过于复杂，因而联系不到相应的房主，进而导致后续工作存在困难 12。 
因此，笔者总结业委会不能正常运作的原因主要源于程序层面与事实层面，比如程序条件难以满足，

或者是由于在事实层面上业主存在相应的顾虑导致业委会最终难以成立。对于上述问题，有代管弃管小

区情况的社区书记填写有相应解决办法的比例只占到 8.61%，而没有相应解决办法的社区则占到 33.11%。 
 

 
Figure 5. Problems in the initiation and use of community maintenance funds related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hird-party entities 
图 5. 社区维修资金启动与使用工作于第三方主体参与相关方面存在的问题 

4. 我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问卷调查与制度分析，我国维修资金制度在实践运行中主要存在四类问题：其一，维修资金使

用范围界定模糊。现行法律虽对“共有部分”与“专有部分”进行界定，但实践中因专业能力不足或物理

边界交叉，社区与业主常对维修资金适用范围产生分歧，导致资金启动受阻。其二，责任主体认定不清。

业主、物业、政府三方在维修责任划分上存在推诿，例如业主拒缴资金、物业推责至政府、政府监管缺

位等，致使责任链条断裂，维修效率低下。其三，“双 2/3”程序操作困境。业主参与表决比例低、紧急

情形界定不明(如电梯故障是否适用紧急程序)、房屋租赁关系复杂导致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严重降低维

修资金启动时效。其四，维修资金缴存与管理风险突出。开发单位拖延缴存、业主逃避缴费、资金管理

不透明等问题普遍存在，加之监管机制薄弱，导致资金归集困难、挪用风险高发。 

5. 对于维修资金使用工作实务问题的建议 

鉴于实务中相应问题较多，笔者决定结合本次调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读，试图就具体问题提出相

应的解决办法。对此，笔者将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适用范围与维修资金使用归责主体的确定入手，并结

合“双 2/3 程序分析及简化”、“维修资金收集风险分析及化解”两个部分分析，以期为实务提供建议。 

5.1. 明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范围 

根据民法典等法律文件的规定，维修资金的使用范围主要涉及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和共有设施设备的

维修、更新和改造。结合调查，社区工作中有关维修资金使用争议大多与“共有部分”、“共有设施”13

认定有关，也即实践中存在大量建筑物共有部分和专有部分难以清晰界定的情况[3]。如社区书记于开放

式问题下关于临街门市房前步道维修争议的表述 14，可知这一争议关键在于临街门市房前人行步道是否

 

 

12民法典第 277 条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居民委员会对业主大会成立给予指导协助。明确说明相关主体的先行义务。 
13如民法典第 271 条，可知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再如《条

例》第 3 条，可知“共用部位”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房屋买卖合同，由单幢住宅内业主或者单幢住宅内业主及与之结构相连的非

住宅业主共有的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房屋买卖合同，由住宅业主或者住宅业主及有关非住宅业主共有

的附属设施设备”。 
14“临街门市房门前人行步道砖破损，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责任单位为物业，但物业表示无资金维修，若需维修则需动用维修基

金，业主不同意，要求政府出资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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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共有部位、业主是否享有共有权及维修资金能否用于此处维修。对此，现行规则界分“专有部分”

与“共有部分”的办法是“以建筑物的物理特征和使用功能为要素，通过概括和列举的方式界定专有部

分和共有部分的各自范围，再推定这些部分以外的部分为共有部分”[5]。根据民法典规定 15，除城镇公

共道路以外建筑区划内的道路皆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业主作为共有权人应履行如分担共同费用和负担、

维护和保存共有部分等义务[6]。然而临街门市房前人行道作为公共通行部分同样兼具业主共有部分属性

16，故现实中出现物业缺少维修资金时业主拒绝动用款项而期望政府修缮的情况。对此，根据《解释》第

3 条第 1 款第 2 项、第 2 款 17及建筑红线理论，对于建筑红线内临街门市房道路维修方应动用维修资金，

而红线外应由市政部门履行其相应的维修职责。而在地方，以泰州市为例，其明确房屋外部位维修事务

由小区公共维修资金、财政拨款及街道共同协商解决[7]。 

5.2. 明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责任主体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居民对相关责任主体认知不清是维修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

通过明确各主体职责和维修资金使用具体条件并对其实施进行监管，可有效提高维修资金使用效率。因

而首先应再次明确维修资金使用主体。以沈阳市为例，根据《条例》第三章以及《办法》第三章，可知沈

阳有关维修资金使用责任主体除物业外，还有业主、业委会、沈阳市房产局等。对于业主，有关组织如

业主大会与业委会，承担行使决策权职能。根据民法典 18，如小区未成立业委会，相关事项由社区居委

会或街道办事处组织业主表决，业主可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维修方案，需经业主们进行共同确认；对于

已经成立业委会的小区，业委会需承担代行业主大会职责并履行将使用方案及表决结果报区房产局备案

之义务。对于沈阳市房产局及住建部门，需对方案进行审核、判断其是否符合法定条件，针对紧急维修

进行备案，查处挪用资金、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对于本次调查中出现的未成立业主委员会而需启用维

修资金之情况，可积极简化维修资金使用流程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8]。例如，基于部分城市空间形成

“小街区、密路网”格局之事实，对于道路、绿地等部位的维修、管理、改造责任由政府承担[9]。此外，

根据书记所反映的业委会与物业“共谋”滥用维修资金的问题，可通过构建监督制衡的二元制治理结构

(增加业主监事会)，监督相关事务开展[10]。 

5.3. 明确“双 2/3 程序”实施条件及特定情形 

目前，社区维修资金工作面临源于“启动条件”的实体与程序双重问题。第一，社区因法定程序难

实施面临维修资金使用工作效率问题 19。具体如住户来源广且房屋租赁关系复杂，信息收集、通知工作

开展困难，致使维修资金难以及时启动 20。据统计，我国大部分城市维修资金累积使用率低于 2% [11]。
第二，业主对表决等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影响相关工作开展。有学者指出，业主“双 2/3”同意条件在

 

 

15 民法典第 274 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

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民法典

第 281 条也有相应解释。 
16民法典第 274 条、《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解释》第 2 条，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22 条。 
17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共有部分外，建筑区划内的以下部分，也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六章所称的共有部分：……其他不属于业

主专有部分，也不属于市政公用部分或者其他权利人所有的场所及设施等；建筑区划内的土地，依法由业主共同享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但属于业主专有的整栋建筑物的规划占地或者城镇公共道路、绿地占地除外。 
18民法典第 278 条第 1 款第 8 项、第 9 项与第 2 款规定，维修资金使用需经业主共同决定，表决比例遵循“双 2/3 参与、双过半同

意”规则。 
19 依据民法典第 278 条规定，维修资金的使用需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2/3 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3 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同意业主超过参与表决人数的 1/2 后方可申请使用维修资金。 
20调查中某书记指出，其辖区内某老旧小区电梯维修项目因无法及时联系到足够数量的业主参与表决导致电梯维修延误数月，给居

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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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能顺利实现的小区比例极低[3]，其中原因在于业主在参与小区公共事务时都力争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而不关心与自身利益无关的事务[7]。同时，实质上应属于特定业主的部分专有部分被界定为共有部

位而进行维修[12]导致业主参与表决积极性不高。第三，民法典第 281 条 21及《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解释》

对于“修危修急”等情况未说明“紧急情形”内涵 22。因此，笔者建议借鉴“紧急使用豁免”机制，可适

当简化表决程序 23以确保维修工作的及时开展[13]。对此，对于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大型维修项目，应依

项目性质、受益范围、房屋位置等因素制定明确且具操作性的表决范围，进而保障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和

有效性[14]，由此准确反映全体业主利益诉求。对于电梯故障等紧急维修事项，物业或业委会应先界定表

决程序的适用以保障业主知情权，以此组织实施维修工作，并在维修完成后的合理期限内向业主进行公

示和说明 24，从而对紧急情况下业主共同利益进行特殊保护。 

5.4. 明确维修资金缴存风险类型及对策——以维修资金收集为例 

当前，维修资金缴存工作面临多种风险(如资金流失风险、缴存不及时风险等) [15]。具体而言，从主

体风险看，部分开发建设单位为降低成本、缓解资金压力而故意拖延或减少维修资金缴存；部分购房人

认为维修资金的缴纳增加了购房成本，存在逃避缴费心理；个别工作人员在办理维修资金交存业务时未

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导致资金错交、漏交等情况[16]。此外，结合调查结果可知，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绕开社

区和政府违规使用维修资金的问题已成为基层治理中的不稳定因素[17]。其中原因则在于业主忙于工作

致使业主大会处于缺位状态，未对业委会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18]。根据民法典 25，业主依法享有对

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的知情权，管理方有义务保障业主这一权利。对此，在主体监管方面，有关主体应

对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并严肃处理违规行为；鼓励业主积极参与维修资

金管理和监督以保障资金公开、公平、公正使用[19]。此外，还需通过业主大会、业委会等组织加强对维

修资金使用的民主监督；引入保险机制，以此有效降低维修资金的管理风险等[20]。此外，业委会还应设

立专门的监督小组以对维修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向业主大会汇报监督结果，确保业主及时了解

资金使用情况。 

6. 研究总结与反思 

笔者通过对辽宁省 14 个市的社区书记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当前维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工作中

存在业主参与度低、资金交存不到位、管理不透明等问题。维修资金作为房屋结构和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的“养老金”[21]，其使用对保障房屋质量和推进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法律法规和学者观点，

笔者提出“明确业主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范围”、“明确‘双三分之二程序’实施条件及特定情形分别

处理”、“明确维修资金收集风险类型并分别化解”等对策，期望通过以上建议的实施提高维修资金的

使用效率，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发展。 
然而，笔者认为本研究亦存在不足。研究方法上，仅使用问卷调查法和文献分析法而缺乏对实务案

例的解读，因而研究结论的实践适用性相对较低；数据分析方面，样本大多集中于辽宁省沈阳、大连两

市，来自省内其他城市的样本数量较少，致使结论的普适性相对较低，难以真正反映辽宁省范围乃至全

 

 

21紧急情况需维修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业主大会或业委会可依法申请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维修资金。 
22若非建筑物主体及其附属设施但同样对业主安全造成紧急影响的情形是否符合本款。 
23如东莞规定电梯故障、外墙脱落等危及安全的情形可跳过表决直接使用资金。 
24《沈阳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管理办法》第 12 条规定，维修工程竣工结算后，业主委员会应在住宅区内显著位置进行不

少于七日的公示，将维修资金应急使用及费用分摊等相关情况告知业主。 
25根据民法典第 271 条，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

管理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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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范围内不同地区的社区维修资金管理水平与现状的差异性。此外，在研究结论上，内容虽涵盖“程序

简化”、“主体明确”等方面，但诸如“双 2/3”程序优化的量化标准确认、“紧急情形”认定分级规则

等问题尚待研究。最后，在研究深度方面，虽然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发现社区在启动维修资金时遇到的

困难，但相关问题缺乏对经济水平、社区治理结构等深层社会因素的探讨。综上可见，本研究的理论深

度与实践结合度有待提升，期待在未来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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